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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可洽詢各地方政府社區心理衛生中心，評估有無進一步心理諮商或精神醫療需求，並

視其需要轉介專業機構提供協助。 

（十六）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徵求計程車衛星派遣車隊加入緊急救援

體系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1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232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8-1-54） 

許委員就徵求計程車衛星派遣車隊加入緊急救援體系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

下： 

一、為健全緊急醫療救護體系，提升緊急醫療救護品質，以確保緊急傷病患之生命及健康，依「緊

急醫療救護法」第 2 條規定，緊急醫療救護體系屬於衛生與消防雙主管機關；到院前緊急送

醫救護由消防機關負責；到院後緊急醫療處置由衛生機關負責。 

二、衛福部向極重視緊急醫療救護品質及病人安全。對於救護運輸工具（尤其是救護車）之急救用

品裝備標準、用途、隨車救護人員資格及配置、收費標準、救護執勤紀錄製作及保存、車輛

消毒措施及相關檢查等事項，已明定相關管理辦法予以規範，以保障病人、救護人員及第三

人之生命健康及安全。 

三、依「消防法」第 31 條及「緊急醫療救護法」第 12 條之相關規定，地方政府消防機關之救災救

護指揮中心（119），基於救災及遇有緊急傷病或大量傷病患救護時，得調度、運用政府機關

、公民營事業機構救護人員及車輛。目前國內合法救護車計有 2,069 輛，其中消防機關擁有

1,093 輛。消防機關依上揭規定，尚有近千輛救護車可資調度及運用。此外，國防部在國軍醫

療動員準備部分，業已完成本（104）年車輛輸具徵用，徵用各式車輛 255 輛，協助傷患前接

後送及藥衛材運補作業。 

四、有關徵求計程車衛星派遣車隊加入緊急救援體系一節，考量該類業別車輛及駕駛人未具有急救

醫療設備（如急救醫療用品、工具及救護車鳴笛）及簡易救護相關專業，恐衍生急救能力不

足及延誤就醫等相關議題，尚不宜將計程車隊納入人員傷亡之緊急救援體系；至於災害發生

時提供家屬探親或協助運送物資等後勤支援工作，則可藉由衛星車隊之多元調管機制及機動

性，配合納入相關後勤支援體系。另有關 UBER 納入緊急救援車隊問題，鑒於該公司迄今仍

未依法申請運輸業經營且持續違規營業，並非合法之汽車運輸業者，爰由交通部賡續處罰中

。若該公司未來能依我國法令規定申請經許可後合法經營，當可比照衛星車隊機制配合納入

支援體系。 

（十七）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教育部應落實公民教育」問題所提質

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1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231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8-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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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委員建議「教育部應落實公民教育」案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一、大學課程因屬學術自治事項，由各校依其發展特色及師資資源進行規劃，應予尊重，爰為兼顧

學術自主，並增進青年學子對公民與道德觀念，本部過去曾推動公民素養陶成計畫、現代公

民核心能力養成計畫，協助大學推動公民教育；未來本部除持續於相關會議中向各校宣導，

鼓勵各大學開設與公民教育、品德教育議題相關通識課程或融入專業課程教學內涵，亦將提

供大學更充分的通識教育資源，並以競爭型補助計畫，引導大學開設公民教育相關課程，建

立教師研究社群、研發教學方法。 

二、另考量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係以「核心素養」作為課程發展之主軸，培養適應現今生活及

面對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知識、能力與態度，不以學科知識及技能為限，關注學習與生活的

結合，朝向全人發展，爰有關增進國民教育及高中階段公民教育一節，本部將透過核心素養

之理念與目標結合其具體內涵之方式，以社會參與─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型塑民主素養、

法制觀念，使學子具備良好品德、公民意識，養成具備心理、社會、文化、政治、道德、法

律、經濟、永續發展等多面向公民基本知識；增進自我與成長意義，發展出能欣賞他人、關

懷社區、尊重社會文化差異、認同民主國家、培養珍視法治與普世人權以及追求經濟永續發

展等相關的價值觀念；增進參與公共生活所需要的思考、判斷、選擇、反省、溝通、解決問

題、創新與前瞻等行動能力，使相關學習融入於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規劃中。 

（十八）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我國出口衰退，應責成所屬儘速研擬因

應對策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1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233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8-1-64） 

許委員就我國出口衰退，行政院應責成所屬儘速研擬因應對策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經濟部

查復如下： 

一、今年以來全球主要貿易國家出口表現皆不理想，今年 1 至 8 月我國出口下降 8.8%，中國大陸

減少 1.4%，韓國減少 6.1%，日本減少 8.6%（1 至 7 月），新加坡減少 13.0%（1 至 7 月），

美國減少 5.5%（1 至 7 月），歐盟減少 12.9%（1 至 6 月），顯示出口成長不振係因全球經濟

成長減緩所致。此外，國際油品價格下跌、中國大陸等新興市場自給率提高及我部分出口產

品遭受貿易救濟措施，以及區域整合進度落後緩慢等亦是我國出口衰減之原因。 

二、為因應出口不佳之情勢，經濟部除強化既有作法外，新增以下因應措施： 

(一)針對我主要出口衰退之市場（如中國大陸、東協、歐洲、中東、南亞）、主要出口衰退

且拓銷可著力產品（如電子產品、機械、金屬及資通訊產品）及出口潛力產品（如汽車

零配件等），加強作法如下： 

1.走出去（籌組海外展團拓銷）：104 年下半年除原已規劃籌組之 72 項海外參展團及拓

銷團外，另再新增辦理 20 項展團活動，協助廠商爭取海外市場商機。 

2.拉進來（廣邀買主來臺採購）：除自 104 年 7 月起原規劃依市場別及產業別每月舉辦


